
附件
2015年钦州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部分重点工作任务分工及安排表

	序号
	工　　　　作　　　　任　　　　务
	负责部门
	完成时间

	一
	全面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1
	制订关于全面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分工方案
	市医改办
	2015年9月底前完成

	2
	出台完善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财政补偿、医药价格、医保支付、人事制度、绩效工资等配套政策
	灵山县、浦北县政府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3
	启动第三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灵山县第二人民医院）
	灵山县政府
	2015年7月底前完成

	4
	调整完善县级公立医院医药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
	市物价局、卫计委、人社局
	2015年9月底前完成

	5
	创新编制管理，核定县级公立医院聘用人员控制数
	灵山县、浦北县政府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6
	抓紧推进全市“十三五”区域卫生规划与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卫生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并向社会公布
	市卫计委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7
	抓紧推进灵山县、浦北县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编制工作，并向社会公布
	灵山县、浦北县政府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二
	健全全民医保体系
	
	

	8
	制订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实施方案
	市医改办、卫计委、人社局、财政局、民政局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9
	研究出台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医疗机构和商业保险机构的监管制度
	市卫计委、人社局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10
	实施新农合市级统筹试点，推行新农合就医“一卡通”，加快推进新农合自治区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工作
	市卫计委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11
	全面实现大病保险“一站式”即时结算
	市卫计委、人社局、民政局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12
	深化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推行以总额预付为主，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按服务单元付费等复合型付费方式
	市卫计委、人社局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三
	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
	
	

	13
	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属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二级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使用比例不低于60%，采购金额不低于30%，其他二级及三级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使用比例及采购金额不低于30%
	市卫计委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14
	巩固基层医疗机构人事分配制度，将公开招聘人员权限下放县级负责，及时充实和稳定基层医疗卫生队伍
	市卫计委、人社局、财政局、编办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四
	大力发展社会办医
	
	

	15
	2015年底，力争全市非公立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量有所增加
	市卫计委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16
	制订完善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
	市卫计委、发改委、财政局、人社局、物价局、国土资源局、工商局、金融办、国税局、地税局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五
	健全药品供应保障机制
	
	

	17
	积极推进药品价格改革，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原政府定价
	市物价局
	2015年6月底前完成

	六
	完善分级诊疗体系
	
	

	18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急诊量占门急诊总量的比例
	市卫计委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19
	研究制定分级诊疗试点实施方案
	市卫计委、人社局、财政局、物价局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七
	统筹推进各项配套改革
	
	

	20
	加快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由2014年的35元提高到40元
	市卫计委、市财政局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21
	研究制订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实施方案
	市卫计委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八
	深入推进广西特色医改工作
	
	

	22
	深入实施防治艾滋病攻坚工程，减少艾滋病新发感染数和降低病死率
	市卫计委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23
	继续推进基层中医药民族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全市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90%的乡镇卫生院和65%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市卫计委
	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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